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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件公开

富民县城市管理局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98 号

建议答复的函

邱什代表：

您提出《关于加快推进富民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建议》，

已交我们研究办理。经 2023年 6月 30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结合县内实际情况，尽快公布我县实施生

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具体区域”的建议

富民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永定街道城南、城北社区为基础，

县城建成区面积 6.13平方公里。县城范围内共设置四分类垃圾

收集点 60个，设置密度为 9.7个点/平方公里，居住小区自备四

分类垃圾桶 378只，基本满足城市垃圾分类收集需求。城市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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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长度 37033米，设置两分类道路果皮箱 736只，设置平均间距

50.31米/只，符合设置规范要求。目前，已开展上河院商业住宅

区、检察院生活区、时代俊园小区、富春山水居小区、昆黎时代

广场保障性住房小区等，5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建设工作。

二、建议中关于“建立可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，

严格执行、严格监督管理”的建议

富民县于 2017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，制定了《富民县城乡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，2018年至 2023年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分年度制定了工作方案。富民县环境卫生管理站实行垃圾分类检

查常态化机制，规范制作了《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记录表》，

加强垃圾分类引导监督工作，对县城内各单位、小区、商户进行

常态化垃圾分类检查、督导。2023年 1至 6月，开展检查 15批

次，现场责成整改 5宗，指导规范分类 4宗。对市民群众目前采

取方式是以倡导、引导为主，对垃圾分类成员单位实行月通报制

度，共 74个单位纳入通报范围，对各单位的垃圾分类宣传、教

育活动、组织实施、工作成效等情况，每月进行综合评分、评价

通报。

三、建议中关于“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，鼓励机关

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等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起示范带头作用”

的建议

为持续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，鼓励机关事业单位、

国有企业等开展垃圾分类工作，富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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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<富民县机关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>的通

知》，由县政府办机关事务管理科指导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开展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。富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《开展“光盘行

动”实施方案》，落实文明餐桌，制止餐饮浪费。富民县科学和

工业信息化局、富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《关于严格落

实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有关规定》，按照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

化的原则，在包装设计和生产环节中必须减少资源消耗，降低废

弃物产生，方便包装物回收再利用。

四、建议中关于“提倡家庭和个人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、促

进闲置物品再利用，推动形成全民共同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

氛围”的建议

按照垃圾分类工作要求，基层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垃圾分

类工作，中共富民县委组织组织部制定印发了《富民县 2022年

党建引领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》、《富民县基层党组织垃圾

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、制度。富民县民政局制定印发了《生

活垃圾分类“共同缔造”方案》、《生活垃圾分类居民自治管理制

度》等方案、制度，永定街道城南社区、城北社区率先落实居民

垃圾分类民主协商机制分别制定了《社区居民委员会垃圾分类协

商工作制度》，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和公益活动，普

及垃圾分类知识，营造人人参与、人人尽力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，虽然开展了大量工作，但由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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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卫基础设施薄弱、投入有限，分类投放意识、垃圾处置成本等

多方面因素制约，垃圾分类工作存在成效不明显的问题。公众对

于垃圾分类标准认知不清晰，造成垃圾分类错误。由于受长期以

来垃圾袋装化生活习惯的影响，公众垃圾分类投放的自觉性和执

行力还不强。这些问题，都是我们在下步垃圾分类工作中须加以

解决和改进。

感谢您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

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城市管理局

2023 年 7月 3日

联系人：毕学强、张晓波；联系电话：68811220。

抄送：县委目督办，县政府目督办，县人大人事代表委。

富民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3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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